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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对生态环境损害责任

的规定，实现了生态环境损害救济的公私法协同，要

充分发挥公私法协同带来的聚合治理效应，在公法救

济上需要“尽可能强化诉前磋商的作用”[1]。作为一

种柔性执法方式 [2]，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是赔偿权

利人（政府）与赔偿义务人就生态环境损害责任予以

协商解决的一种方式，是赔偿权利人（政府）行使环

境管理权的一种手段，其目的在于防止单一诉讼产生

的“费时耗力”问题 [3]，目标是及时、高效地与赔偿

义务人就修复或者赔偿达成协议，其间涉及了磋商主

体、磋商程序、磋商内容以及磋商结果执行。然而，

要保证磋商过程中生态环境利益不被“贱卖”或“高

估”，实现自然资源国家所有的宪法规定，确保公平

正义，则需要强化第三人在磋商中的功能。

国家出台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

（以下简称《改革方案》）和地方磋商性规范文件都规

定了“第三人”参与磋商，但对于第三人的角色定位

语焉不详，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磋商的法律效果。

生态环境损害涉及公共利益，第三人参与磋商既是协

商民主的体现，也是公众参与权的行使。现有研究不

乏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制度的关注，但大多将目

光聚焦于磋商的法律性质 [4]、磋商与诉讼的衔接 [5]，

忽略了磋商第三人角色定位这一重要问题。基于此，

本文以 15 省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办法和生态环

境部公布的赔偿磋商十大典型案例为研究对象，梳理

磋商办法与案例实践中第三人的类型，进而分析第三

人角色失调的问题，最后对磋商第三人角色进行类型

化分层定位，试图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的完善提

供管窥之见。

1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第三人的类型

《改革方案》与 15 省份磋商办法中未出现“第三

人”的表述，与之相一致的是“参与人”或“参加

人”。基于生态环境的公益属性，为了强调磋商中公

众参与的重要性，并与赔偿权利人和赔偿义务人进行

区分，在这里称之为“第三人”，即赔偿权利人和赔

偿义务人以外的其他主体。接下来，本文将通过对 15
省份磋商办法和典型案例的考察，梳理生态环境损害

赔偿磋商第三人的类型，以观其貌。

1.1  政策文本中的第三人：15省份磋商办法的梳理

作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现行有效的统领性规

范文件，2017 年国家出台的《改革方案》在保障措施

中明确了第三人参与生态环境修复或赔偿磋商工作，

并将第三人概括为“专家、利益相关的公民、法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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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组织”①。此后，截至

2021 年 9 月 15 日，15 个省

份②出台了专门的磋商规范

性文件，对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磋商第三人进行了细化，

并呈现出不同的特色，总体

看来包括以下 6 种类型（表

1）：①赔偿权利人以外的

其他行政机关（政府职能部

门、公安部门）。例如，贵

州在受邀参与磋商中规定了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相关职

能部门参与；湖南在人民调

解委员会中规定了人民调解

委员会需有各行政主管部门

的工作人员参与；江苏规定

了政府法制部门参与；浙江

规定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相

关部门参与；湖北和宁夏规

定了司法部门参与。②司法

机关（法院、检察院）。例

如，贵州、湖南、江苏、内

蒙古、四川、湖北、宁夏 7 省份规定了磋商中法院或

检察院参与。③非政府机关法律工作者（人民调解组

织、律师）。贵州、湖南、云南创新磋商模式，构建了

独立于赔偿权利人和赔偿义务人的“生态环境损害人民

调解组织”，人民调解组织有律师的参与，而山东、河

南、内蒙古、广东、四川、湖北、陕西 7 省份在磋商参

与人中直接规定了律师的参与。④专业技术人员（环境

技术专家、鉴定机构、高校等）。15 省份的磋商办法中

都规定了专业技术人员的参与。湖南专门成立了从事环

境保护、国土、农业、林业、水利、法律等方面专业

技术人才事务专家库。⑤利益相关者（个人、单位、

社会组织）。除湖南、河南、湖北、福建以外，其他

省份都规定了利益相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

磋商。⑥其他（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四川在磋商

办法中规定了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参与磋商。

1.2  实践案例中的第三人：十大典型案例的分析

据统计，截至 2020 年 1 月，全国共办理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案件 945 件，结案 586 件，其中以磋商

方式结案的占比超过三分之二③。为了探寻磋商案例

中第三人的参与情况，笔者以生态环境部 2020 年公

布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十大典型案例”为样本

做一分析。总体看来，十大典型案例磋商过程中都有

第三人的参与，根据参与人的法律地位不同，主要可

以分为 3 类（表 2）：一是专业技术方，具体包括环

境技术专家、鉴定机构。例如，山东济南章丘案、天

津经开区案和安徽池州案。二是非政府机关法律工作

方，具体包括人民调解委员会、律师协会、环境法专

家。例如，贵州息烽大鹰田案中省原环保厅在征询公

司意见后，共同委托贵州省律师协会作为中立的第三

方参与磋商，会议邀请了贵州大学环境法专家、贵阳

市生态文明基金会代表参加。三是司法与行政机关，

包括检察机关、法院、公安机关和财政机关。例如，

浙江诸暨案中绍兴市原环境保护局会同绍兴市人民检

察院、绍兴市财政局与赔偿义务人开展磋商，达成了

磋商协议。

表1  15省份磋商办法关于第三人的规定

省份

其他行政机关

（政府职能部

门、公安）

司法机关

（法院、检察院）

非政府机关法

律工作者

（人民调解组

织、律师）

专业技术人员

（环境技术专

家、鉴定机构、

高校等）

利益相关者

（个人、单

位、社会 

组织）

其他

（政协委

员、人

大代表）

贵州 √ √ √ √ √

湖南 √ √ √

云南 √ √ √

山东 √ √ √

江苏 √ √ √ √

河南 √ √ √

浙江 √ √ √

内蒙古 √ √ √ √

广东 √ √ √

新疆 √ √

四川 √ √ √ √ √

湖北 √ √ √ √

陕西 √ √ √

宁夏 √ √ √ √

福建 √

①  参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第五部分“保障措施”第五条规定“鼓励公众参与。不断创新公众参与方式，邀请专家和利
益相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加生态环境修复或赔偿磋商工作”。

②  笔者 2021 年 9 月 16 日在聚法案例法律法规查询栏输入“磋商办法”检索出相应数据。
③  参见《关于印发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十大典型案例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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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第三人的角色失调

磋商理念引入行政执法，不再是机械式的“传

送带”和“命令控制”，而强调作为赔偿人的政府与

生态环境损害者之间的协商，是以“交往”为前提、

以“话语”为核心的过程，一方面要求行政主体在执

法活动中与行政相对人地位平等，另一方面也要求行

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积极对话、沟通，力争在双方达

成共识的前提下做出行政决定，甚至以双方合意即行

政契约的方式达成法定的行政目标。第三人在磋商中

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请求权基础在于其享有的环境权

益 [6]。从 15 省份磋商办法以及十大典型案例来看，磋

商第三人存在着法律性质不明、参与方式失灵、参与

效力不足等问题，这些集中反映了磋商第三人角色的

失调。

2.1  第三人的法律性质不明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第三人的参与在于强调私

主体对生态公共利益的维护，这就意味着第三人在磋

商中须有明确的法律地位，以保证其作用发挥，否则

就是“形同虚设”。我国《民事诉讼法》第 56 条和

《行政诉讼法》第 29 条将第三人界定为具有提起诉讼

资格的相对于原告和被告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

据此，法律意义上的第三人一定是享有权利和义务的

个人或组织。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虽不是诉讼，但

属于行政机关的柔性执法行为，执法行为同样要求过

程、结果公平公正，尤其对于关涉公众利益的生态环

境损害更是如此。那么，毋庸置疑，作为《改革方

案》和 15 省份磋商办法明确规定的第三人，在磋商

中应当享有相应的权利与义务，应当有明确的法律性

质，即究竟是磋商决策者还是协助者，是磋商旁观者

还是监督者。

然而，《改革方案》和 15 省份磋商办法中并未规

定第三人的法律性质，也未明示磋商第三人的权利与

义务。按照《改革方案》和 15 省份磋商办法，磋商

主体由赔偿权利人与赔偿义务人组成，第三人是介于

两者之间的居间组织，存在着“赔偿权利人—调解组

织—赔偿义务人”三方磋商模式和“赔偿权利人—赔

偿义务人”之间的双方磋商模式 [7]。具体而言，贵州、

云南和湖南为三方磋商模式，其他省份为双方磋商模

式。在三方磋商模式中，调解组织不可或缺，是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的专门组织，享有磋商相应职权，

但调解组织由不同类型的个体组成，每一个个体享有

什么样的权利和义务、代表哪一类个体的利益没有规

定。例如，湖南磋商办法规定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由环

保专家、各行政主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和法律工作者组

成①；贵州磋商办法规定调解组织为熟悉生态环境保

护工作的相关社会组织②。由此看来，调解组织的定

位可为居间组织，其成员组成并不囊括生态环境损害

的利益相关人，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双方磋商模式

中，赔偿权利人具有权利和事务上的便利性，通常由

多个部门或单位联合构成磋商小组，磋商第三人嵌套

于“赔偿权利人—赔偿义务人”的磋商过程。

第三人法律性质不明致使实践中出现第三人“越

位”的问题。例如，重庆两江新区案中，检察院最先

发现企业违法行为造成生态环境损害，之后检察院借

表2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十大典型案例中第三人的参与情况

序号 案件 第三人

1 山东济南章丘区 6 企业非法倾倒危险废物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简称“山东济南章丘案”） 鉴定机构

2 贵州息烽大鹰田 2 企业非法倾倒废渣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简称“贵州息烽大鹰田案”）
律师协会、环境法专家、生态文

明基金会代表

3 浙江诸暨某企业大气污染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简称“浙江诸暨案”） 检察机关、财政机关

4 天津经开区某企业非法倾倒废切削液和废矿物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简称“天津经开区案”） 评估鉴定机构、法院

4 江苏苏州高新区某企业渗排电镀废水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简称“江苏苏州案”） 公安机关、法院

6 湖南郴州屋场坪锡矿“11·16”尾矿库水毁灾害事件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简称“湖南郴州案”） 鉴定机构

7 深圳某企业电镀液渗漏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简称“深圳某企业案”） 检察机关、公安机关

8 安徽池州月亮湖某企业水污染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简称“安徽池州案”） 环境技术专家、鉴定机构

9 上海奉贤区张某等 5 人非法倾倒垃圾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简称“上海奉贤区案”） 人民调解委员会

10 重庆两江新区某企业非法倾倒混凝土泥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简称“重庆两江新区案”） 检察机关

①  参见《湖南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管理办法（试行）》第 3 条。
②  参见《贵州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办法（试行）》第 9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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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检察建议书，向两江新区管理委员会发送了检察建

议书提出建议，而后政府指派或委托具体的机构或部

门作为赔偿权利人，整个过程检察机关是主动参与磋

商，角色类似赔偿权利人；再如，深圳某企业案中，

深圳出现了“驻点检察官”工作机制，将环境公益

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相衔接，由检察机关与

环保部门共同商议案件的处理，由驻点检察官全程深

度参与磋商过程。此外，上海奉贤区案中，磋商会议

与民事公益诉讼结合，最后检察院、原环保局和赔偿

义务人共同签订赔偿协议，检察院全程参与并提出指

导意见。质言之，检察机关在磋商中的强势和主导行

为，存在着对赔偿权利人的“越位”嫌疑。

2.2  第三人的参与方式失灵

《改革方案》对于公众参与采用的是“鼓励”一

词，从法律上可以解释为行政指导。行政指导属于非

强制性行政行为，目的在于通过动员和号召实现行政

目的。那么，《改革方案》鼓励公众参与就意味着公

众参与并非赔偿权利人展开赔偿磋商所必须遵循的强

制法定程序，磋商中是否需要公众参与完全由赔偿权

利人来决定。15 省份磋商办法中虽明确了磋商第三

人的范围，但对于第三人是否必须参与，大多采用的

是“可以”一词。例如，山东规定“工作部门和赔偿

义务人可以聘请律师”、江苏规定“可邀请专家和利

益相关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接受社会监

督”、新疆规定“可以邀请有关单位、组织或者专家

参与”①。除此之外，四川、广东、陕西、宁夏的磋

商办法也使用的是“可以”一词。法律上的“可以”

是一种许可，属于授权性规则。这种规则的特点是法

律赋予公民、法人或国家机关以某种权利，权利人既

可以作为也可以不作为，实施与否由权利享受者自己

决定。另外，15 省份磋商办法对于第三人的磋商方式

采用了“邀请、申请、商请、委托、选择”的表达，

并做出了较为严格的限制。例如，贵州第三人的主体

资格必须要由赔偿权利人和赔偿义务人共同委托，即

双方意思表示一致才能获得第三人主体资格，任何一

方不同意，受委托的第三方就不具备主体资格②。由

此看来，磋商中第三人是否可以参加磋商，哪些人能

够参加磋商完全掌控在磋商权利人的手中。

基于上述原因，磋商实践中第三人并未广泛参

与、参与权受限，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磋商十

大典型案例中参与磋商的第三人完全由索赔权利人决

定，差异较大。例如，山东济南章丘案中参与第三人

仅为鉴定机构；贵州息烽大鹰田案中参与第三人为贵

州省律师协会、贵州大学环境法专家、贵阳市生态文

明基金会代表；浙江诸暨案中参与第三人为绍兴市人

民检察院、绍兴市财政局。二是磋商十大典型案例中

第三人的参与主要集中在检察机关、鉴定机构、专

家，而利益相关者中的个人、社会组织完全没有参与

磋商，存在“缺位”。依据我国《宪法》第 9 条和《环

境保护法》第 5 章规定，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所有，政

府代表全民行使自然资源管理职责，公众享有环境事

务参与权。那么，政府行使自然资源管理活动时公众

参与不可或缺，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典型磋商案例中

第三人参与的缺位，恰恰反映出磋商办法对第三人参

与方式规定的失灵。

2.3  第三人的参与效力不足

第三人的参与效力是指在磋商中第三人对于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所发表的意见和建议能否对磋商结果产

生影响和约束力。按照朱芒的观点，公众参与对行政

活动的约束力可以分为 4 个象限 [8]：第一象限中公众

参与是行政机关必须履行的程序义务，且行政机关要

对公众作出的决定执行；第二象限中公众参与依然是

行政机关必须履行的程序义务，但主要是为了搜集公

众的建议，公众建议不对行政机关产生约束力；第三

象限中公众参与并非行政机关必须履行的程序义务，

行政决策是否需要公众参与由行政机关自由裁量，公

众意见仍为参考信息；第四象限中是否需要公众参与

以及参与的程序完全由行政机关自由裁量，一旦进行

公众参与，结果的拘束力最强。

《改革方案》和 15 省份磋商办法规定的第三人参

与不是赔偿权利人必须履行的程序义务，第三人在磋

商中发表的意见也并不影响磋商结果，属于朱芒所称

的第三象限，对赔偿权利人的行为和结果约束力非常

低。第三人参与效力低下，意味着第三人的参与只能

是纸上谈兵，并产生两方面的危害结果：一是磋商结

果的可信度遭受质疑。生态环境损害磋商是司法诉讼

的前置程序，体现的是环境民主，在于“弥补自由主

义私法范式与福利主义的公法范式不足”[9]。磋商中

“行政机关无权单方确定赔偿方案的实质性内容，而

是必须与各参与方通力合作，通过平等的交流与互

①  参见《山东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工作办法》第 11 条、《江苏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办法（试行）》第 14 条、《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办法（试行）》第 5 条。

②  参见《贵州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办法（试行）》第 9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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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形成各方均可接受的共识性方案”[10]，一旦磋商

第三人“失语”，就会打破原有制度设计的权利平衡，

其磋商结果的公平性和合理性将会遭到质疑。二是政

府的公信力受损。第三人参与磋商的重要功能在于强

化公众参与行政的信念，即“个人可以对政治精英和

政治决策有某种支配力”[11]。这意味着磋商第三人的

意见如果在磋商中不被磋商权利人所接受，仅仅依赖

流于形式的参与，很快公众就不会再信任行政机关进

行的类似活动，损害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

3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第三人的角色定位

要化解磋商第三人角色失调造成的第三人在磋商

中的“越位”和“失语”问题，需要明确第三人在磋

商中的角色定位，以此配置其相应的权利与义务。因

此，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第三人的角色定位首先要

走出《改革方案》和 15 省磋商办法对第三人零乱的

规定，从中抽象一个具有相同特征的概念，概括第三

人的全部特征，实现类型化。换句话说，就是将《改

革方案》和 15 省份磋商办法规定的第三人以一种较

为直观的方式进行类型化梳理，从而对磋商第三人的

角色定位分层建构，并配置权利与义务，具体见表 3。

3.1  技术专家：磋商的“智囊团”

生态环境损害的复杂性和技术性决定了磋商过程

必然涉及科学和技术因素，由此使得专家技术人员参

与磋商成为可能。技术专家参与磋商，消解了一般人

员对环境技术性问题认知的不足。根据磋商的需要，

技术专家人员应当由专业技术人员（环境专家、鉴定

机构等）和法律工作者（人民调解组织、律师等）组

成。按照美国学者小罗杰·皮尔克的观点，科学家参

与决策的角色可以分为 4 种模式：一是只提供科学信

息、不参与判断的纯粹科学家（pure scientist）；二是

只回答决策者的问题、不表达偏好的科学仲裁者；三

是表达喜好、主导决策的观点辩护者；四是提供信息

供决策者决断的诚实代理人 [12]。依照上述观点，生

态环境损害磋商中专业技术人员参与磋商，扮演了科

学家的角色，为生态环境损害评估鉴定提供了科学信

息，应当是“纯粹的科学家”角色。法律虽不能简单

地认为是科学的或不是科学的 [13]，但一定是理性的。

法律工作者参与磋商，一方面为磋商权利人和磋商义

务人提供了法律知识，使得磋商权利人和磋商义务人

的合法权益得以保障；另一方面保障了磋商的程序正

义。质言之，无论是专业技术人员（环境专家、鉴定

机构等）还是法律工作者（人民调解组织、律师等）

参与磋商，都为生态环境损害的科学知识和法律专业

知识提供服务与咨询，在整个过程处于中立地位，发

挥智囊团的作用。

虽然技术专家在磋商中扮演着智囊团的角色，但

绝非“可有可无”人员，而是磋商必须参与的人员，

因为生态环境损害评估鉴定和关涉的法律问题是磋商

权利人和磋商义务人达成赔偿结果的基础。这就要求

技术专家参与磋商不能选择性地邀请，而是依据我国

《环境保护法》第 53 条规定所享有的法定权利。这种

权利主要包括：了解磋商案件具体情况、就专业问题

发表意见、收取合理费用；义务主要有遵循客观、科

学要求提供鉴定评估意见；按时参与磋商会议；接受

磋商权利人和磋商义务人询问。据此，技术专家的参

与效力限定在生态环境损害事实与法律信息的提供。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尽管技术专家在磋商中也会对生

态环境损害的事实和法律适用提出建议，发挥监督作

用，但这种监督有限，为了固化其“纯粹的科学家”

角色，也无须在制度设计中扩张。

3.2  其他机关：磋商的协助者或监督者

法律意义上的生态环境表现为各种不同的环境与

自然要素，受制于我国行政管理体制的壁垒，生态环

境损害赔偿往往与多个部门职责交织在一起。为了消

解这一壁垒，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中往往会有赔偿

表3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第三人的角色类型及定位

类型 范围 定位 地位 参与方式 参与效力

技术专家
专业技术人员（专家、鉴定机构、高校等）；非政府机关

法律工作者（人民调解组织、律师）
智囊团 中立 应当参与

对生态环境损害事实的认定和法律

知识信息有约束力

其他机关

赔偿权利人以外的其他行政机关（政府职能部门） 协助者 中立 可以参与 对生态环境损害事实的认定有约束力

人民检察院 监督者 中立 可以参与
对生态环境损害事实的认定以及磋

商结果有约束力

利益相关方 个人、单位、社会组织 监督者 中立 应当参与
对生态环境损害事实的认定以及磋

商结果有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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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人以外的其他行政机关参与。例如，福建磋商办

法中明确规定“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

设、水利、农业农村、林业、海洋渔业、司法行政等

相关部门应按照职责参与磋商工作”①。生态环境损

害赔偿与环境公益诉讼以及环境犯罪存在交叉，这也

使得检察院参与磋商成为可能。因而，其他机关包括

赔偿权利人以外的其他行政机关（公安部门、司法部

门等）和检察院。

赔偿权利人以外的其他行政机关参与磋商，履行

的是自身的行政管理职责。例如，自然资源管理部门

负有国土生态空间的生态环境监管职责，国土生态空

间损害赔偿磋商涉及土地、水利、林木的技术标准问

题，需要自然资源管理部门提供相应的技术和数据。

再如，公安部门负有环境犯罪的侦查义务，在环境犯

罪导致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中公安机关可以对案

件的事实认定提供证据。据此，赔偿权利人以外的其

他行政机关在磋商中扮演着协助者的角色，它们的参

与在于提供证据、协助赔偿权利人对磋商案件事实掌

握，在参与方式上应当规定为“可以参与人”，即针

对案件需要及涉及部门由赔偿权利人决定商请相应机

关来参与，在整个磋商过程中仅对生态环境损害事实

认定具有约束力。

检察院具有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主体资格，在环

境犯罪案件中又是公诉人，同时也具有履行法律监督

的职能，其身份的多样性使得它在磋商中既是协助者

也是监督者，在参与方式上应当规定为“可以参与

人”。一方面，当赔偿义务人的环境损害行为是赔偿

权利人发现时，磋商中检察院可以以监督者的身份对

磋商过程、磋商结果进行监督，履行的是法律监督的

职能，其意见和建议对于生态环境损害事实的认定以

及磋商结果有约束力。另一方面，当赔偿义务人的环

境损害行为是检察院发现时，磋商中检察院既可以提

供案件事实也可以提供磋商建议或意见，其所提供的

建议或意见对磋商结果都应有约束力。

3.3  利益相关者：磋商的监督者

利益相关者参与磋商在《改革方案》和 15 省份

磋商办法予以明确规定，从法律解释上是对《宪法》

第 41 条公众行使监督权和《环境保护法》第 53 条公

众参与条款的遵循。这里的利益相关者包括实体利

益相关者和间接利益相关者。虽然生态环境损害是公

共利益的损害，但公益受损区域的居民却是实体受害

者，是实体利益相关者。例如，常州毒地案 [14] 中受损

的是常隆地块的生态环境，但影响到了周围居民和学

生的生活和学习。因而，作为实体受害者的实体利益

相关人，参与磋商既可以为损害事实作证，也可以对

生态修复的方案发表建议并监督。与实体利益相关者

不同，间接利益相关者主要指一般的单位、个人或组

织，代表着最广大的公众利益，他们参与磋商的目的

在于对整个磋商过程进行监督，以防止索赔权利人对

生态环境损害利益自由处分。据此，利益相关者在磋

商中不是“旁观者”而是处于中立地位的“监督者”。

一般而言，“在作出决策和制定管理政策时，公

众参与得越多，政策的可接受性越强，其所遭受的抗

议和申诉的可能性就越低”[15]。然而，“公民治理经常

被代议者和公共专家看作是对他们利益的威胁”[16]，

行政机关以满足法定程序为目的将公众参与决策视为

不得已而为之的“过场”，并不会认真对待参与人的

意见和要求，这背离了公众参与制度的本意。磋商是

一个协商民主的过程，关键在于对“公共政策价值的

论辩”[17]。正如德国学者雅斯培认为，“人与人之间

的沟通是达到各种形式的真理之途径”“理智只有在

讨论中才能得到明了”[18]。置于协商民主理论下，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就要求索赔权利人、索赔义务

人、利益相关者能够对生态环境损害事实、责任承担

的依据、责任承担方式、修复的期限等充分发表意

见，并对生态环境损害事实的认定以及磋商结果有约

束力。为此，作为监督者的利益相关人在磋商中必须

明确其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具体而言，应当包

括了解磋商案件的具体情况、参与磋商的过程、发表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意见、质疑磋商结果。

4  结语：磋商第三人的法治化路径

《改革方案》与 15 省份磋商办法对于磋商第三人

的规定体现了协商程序的标准化，但受制于政策文本

规范效力的低下所暴露出的角色失调问题，使得生

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制度大打折扣，偏离了法治轨

道，一定程度上成为生态环境损害公私法协同救济的

障碍。未来磋商制度的完善应在法治化轨道上，从三

个方面着重强化磋商第三人的角色定位：其一，通过

类型化的方式将磋商第三人区分为技术专家、其他机

关、利益相关者，其中技术专家定位为磋商的智囊

团、其他机关定位为磋商的协助者或监督者、利益相

关者定位为磋商的监督者；其二，突破现有第三人参

①  参见《福建省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管理办法（试行）》第 3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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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磋商的方式，增强磋商的实效性，由受邀—表达转

向法定参与，规定技术专家和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为应

当参与、其他机关为可以参与，并细化技术专家、其

他机关、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方式和具体环节；其三，

化解第三人在磋商决策中的旁观地位，明确磋商第三

人的意见采纳方式以及意见的约束力，提升磋商第三

人的参与效力。唯此，才能充分发挥生态环境损害磋

商与生态环境损害诉讼的制度合力，实现两者之间的

良性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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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ole Imbalance and Positioning of the Third Party in the Negotia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 Compensation—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Negotiation Methods of 15 Provinces and 10 Typical Cases
KANG Jingtao*, HE Li

(School of Law, Xi’a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Xi’an 710100,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give full play to the effect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Public Law and Private Law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positioning of the third party in the negotiation in terms of Public Law relief.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egotiation methods of the 15 provinces and the 10 typical casas, there are 3 problems of the third party in the negotiation: 
unclear legal nature, failure of participation mode, and insufficient effectiveness of participation. On the track of legalization, the third 
party of consultation can be classified into technical experts, other organs and stakeholder. And its nature should be determined as “think 
tank ”, helper and supervisor respectively. In terms of participation methods, technical experts and stakeholders should be specified as 
participants and other organs as possible participants, so as to refine the participation methods and links. On the basis of distinguishing 
the functions and roles of the above three parties, the effectiveness of participation should specify the binding force of their opinions on 
the consultation results.
Keywords: negotiation on compensation for ecological environment damage; third party; role positioning


